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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129      证券简称：易斯威特      主办券商：红塔证券 

 

北京易斯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 

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北京易斯威特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包

括 2017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

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8 年 6月 27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102269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相关规定，现董事会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 

一、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涉及存货及存货减值准备的事项 

由于易斯威特公司未对 2017年 12月 31日的存货进行盘点，金额为 1,232.61

万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51.66%。我们虽然执行了检查、计价测试等审计程序，

但是由于存货管理混乱，我们无法实施存货监盘，亦无法实施其他有效替代审计

程序取得有关存货数量和金额的满意证据；同时对 2017年度未发生增减变动的

部分存货，易斯威特公司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我们无法获取与资产减值准备相

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确定存货是否存在减值以及减值的金额。该项审

计程序未能执行，将导致存货、应付账款、营业成本等多项报表项目的数据无法

认定，因此，我们无法判断易斯威特公司上述存货期末余额的准确性，也无法确

定是否有必要对存货余额进行调整。 

（二）关于往来款中下列事项的交易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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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账面预收北京紫竹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余额

547,626.00元、交易额（含税）11,436,450.28 元，回函余额为 547,626.00元、

交易额（含税）12,808,190.00 元，回函金额不符，易斯威特公司未提供交易额

产生差异的原因，我们对此笔往来款的真实性、准确性认定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也无法通过其他满意的替代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交易

额中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合理解释，鉴于对该等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公司上述交易额的准确性，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

对交易金额进行调整。  

（三）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由于易斯威特公司 2017 年度收入下滑严重，

客户比较单一，亏损较大，2017年度公司管理层对销售部门进行重建，增加销

售人员，加上资金紧张，存在拖欠员工工资情况，截至审计报告日，易斯威特公

司虽已对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定了相关措施，但仍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

关的未来应对计划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未

来应对计划相关的充分、适当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易斯威特公司运用持续经

营假设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前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均有客观原因，具体如下： 

1、涉及存货及存货减值准备的事项，本公司并非是存货管理混乱，无法实

施盘点，实际的存货（成品及辅料）可以盘点，会计师所指的无法盘点主要是指

生物原料，因生物原料的特殊性，使具体计量存在困难，无法准确实施盘点。 

2、关于往来款中下列事项的交易实质中提到的交易额和回函金额不符，是

因为北京紫竹医药经营有限公司授权本公司代加工“毓婷”牌试剂，并代为保管

此产品。公司按订单生产完工后给对方开具发票，对方以发票确认收入，与此同

时产品进入我方成品库，北京紫竹下游客户需要发货时，通知我方库管予以发货，

差异主要原因是双方公司销售收入确认方式不同，北京紫竹以发票确认收入， 我

公司以发货确认收入。 

3、关于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在新业务方向上，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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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实现公司整体业务的转型与发展。在融资方式上，公司将依靠现有股东

无息借款和外部投资人增资，以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转型。 

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易斯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